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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北區

承辦人：張智寧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分機6365

傳真：27593361

電子信箱：edu_hse.25@mail.taipei.

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1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09302943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臺北市109學年度公立國民中學新生分發入學作業工作進度表、臺北市109學年度

公立國中新生分發入學問題與解答（Q＆A）及臺北市私立國民中學新生入學報到

切結書各1份 (9392861_1093029438_1_ATTACH1.odt、

9392861_1093029438_1_ATTACH2.odt、9392861_1093029438_1_ATTACH3.odt)

主旨：為修正本市「109學年度公立國民中學新生分發入學作業

工作進度表」及「109學年度公立國中新生分發入學問題

與解答(Q&A)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09年2月18日北市教中字第10930147051號函續

辦。

二、旨揭工作進度表修正如下：

(一)調整私立國中登記抽籤日期為6月20日(星期六)。

(二)新增私立國中新生報到日期為6月23日(星期二)。

三、本案問題與解答(Q&A)修正如下：

(一)第9題：教職員工子女優先入學應於當年度5月10日前向

學校提出申請。

(二)第19題第2點：109學年度於6月20日上午8時至下午2時受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民族國小 1090401

*SSAA1096001995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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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新生入學登記，於下午2時10分起開始抽籤，抽籤完成

後立即公布錄取及備取名單。

(三)第21題：外縣市（含國外）國小應屆畢業生與其父母或

法定監護人共同設籍於額滿國中學區，得提供之居住事

實證明文件為當年度一月一日至入學資格審查日間任一

月份之水費或電費收據或房屋稅繳稅證明。

(四)第21題第2點第1項：修正為持有入學前一年12月31日前

設籍於額滿國民中學學區內，學生之二親等內直系血親

或法定監護人於同日前持有同址坐落學區內房屋所有權

狀證明 (以登記日期為準)。

(五)第25題：本局將於5月8日公告大學區學校名單，109年6

月25日起至109年7月15日止招收本市大學區學生（不受

原劃定學區之限制），惟各校招生仍應以原學區學生及

被改分發學生為優先，非原學區學生向大學區國中辦理

登記人數超過招生名額時，採抽籤決定；尚有名額者，7

月16日之後登記學生按登記順序錄取之。請欲申請大學

區就讀者，需向原戶籍學區學校登記，再逕向欲就讀之

大學區學校申請入學。

四、另為避免家長至本市公立及私立國中重複報到，影響公立

國中編班及行政資源耗費，惠請私立國中請家長於辦理報

到時填具切結書， 倘查獲重複報到之情事，將自動取消私

立國中報到資格。

五、檢附修正之本市109學年度公立國民中學新生分發入學作業

工作進度表、本市109學年度公立國中新生分發入學問題與

解答（Q＆A）及本市私立國民中學新生入學報到切結書各1

82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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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

立國民小學（含附設國立小學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北市私立國民中學

（含完全中學）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

學、幼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幼華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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